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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关于 2025 年退役大学生

士兵免试专升本综合测试的通知

（二志愿）

各位考生：

为统筹做好考试招生工作，根据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

好 2025年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

试院〔2025〕27号）和《金华职业技术大学 2025年退役大学生

士兵免试专升本招生简章》的有关政策和规定，现将综合测试相

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测试对象

2025 年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理工

类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二志愿报考人数大于招生计划数，

报考考生需参加综合测试。

二、测试时间

报到时间：2025年 4月 7日（周一） 12：30~13：30。

报到地点：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东门（金华市婺州街 1188号）。

测试时间：2025年 4月 7日（周一）14：00开始。

测试地点：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科教实训楼北楼。

三、测试方式

综合测试采用面试，主要考查考生的职业适应性。

四、携带材料

（一）考生本人身份证原件。



2

（二）经高职（专科）阶段教务部门盖章确认的在校期间平

均学分绩点（GPA）材料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开考 15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综

合测试。

（二）严禁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（如手机、

蓝牙耳机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智能眼镜和照相、扫描等设备）、

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、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。

（三）未按要求参加综合测试的考生视为放弃申请资格，不

再进入后续的录取环节。

（四）入伍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（含）以上的考生可免于参

加综合测试优先录取。

（五）若考生综合测试成绩相同，优先录取高职（专科）在

校期间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高的考生。

学校尚未实行学分制的考生，学分按 16学时 1学分进行折

算，其平均学分绩点：

GPA=  )(/)( 课程学分课程成绩对应绩点课程学分

课程绩点与课程考核成绩的对应关系为：
百分制 课程绩点 五级分制 课程绩点 二级分制 课程绩点

90-100 4.0-5.0 优秀 4.5

合格 2.5
80-89 3.0-3.9 良好 3.5

70-79 2.0-2.9 中等 2.5

60-69 1.0-1.9 及格 1.5

60 以下 0 不及格 0 不合格 0

（六）我校将于 2025年 4月底前，在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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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网（https://zsw.jhc.edu.cn/）公布测试结果。

（七）咨询电话：4008265035。

（八）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申诉举报电话：0579-82266591。

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

2025年 4月 4日


